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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 24 日，南通市第 55 届
房交会在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开幕，一
参展商为吸人眼球请来彩绘师在模特
身上画起了房型平面图，成为房展上
一奇葩广告。 （网易）多地上演“电梯惊魂”本地偶现电梯事故

小区电梯如何不再唱“忐忑”
措施：推广“黑匣子”设立“黑名单” 建议：细化行业标准 完善法律法规

本报讯（记者 黄兰芬 通讯员 高峻）上
周二，《关于加强咸宁市房地产经纪机构管
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出台。《通知》
除了声明在我市房地产经纪机构的多项纪
律外，还对存量房资金管理、中介机构信用
管理作出新的安排。

《通知》中有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自领取

营业执照30日内，必须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从今年8月起，所有房地产经纪必须具备
3名以上房地产经纪人或房地产经纪人协理。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存量房网签工作中出
现的不规范行为，《通知》中有条款进行约束，明
确要求房地产经纪机构必须建立《咸宁市存量
房出售经纪合同》档案，严格禁止未备案的房

地产中介机构以“挂靠”的名义开展经纪活动。
我市商品房销售机构备案、商品房销售

的执（从）业的信用档案一直有待完善，出台
的《通知》中要求，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
登记申请时须提供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详
细信息，作为建立信用档案 数据库的原始资
料；信息提供应当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

性、完整性。发现不配合申报信用档案或提
供不实信息申报信用档案 的，停止其办理业
务资格并暂缓办理备案及年审。

此外，众多市民一直关注的存量房的资
金安全问题，此次《通知》中也有了回应，《通
知》称将积极制定存量房交易资金管理的办
法，力争在2014年6月前实施。

房地产经纪机构新规瞄准行业乱象

房地产经纪挂靠揽活被叫停

5月中旬以来，宜昌、西安、深圳、玉溪等地频频上演电梯惊
魂，使人们对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电梯心有余悸。近年来，咸
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不少市民将目光聚焦在本地小区电梯
安全问题上。

近一个月来，多地发生夹人、坠亡等重
大电梯事故。一时间，网友称电梯从“上上
下下的享受”变成了“上上下下的忐忑”。

近两年来，咸宁的小区电梯也是肇祸不
断。从去年5月到现在，因为卡梯等电梯质
量问题，咸宁新天地的业主多次向有关部门
反映。去年9月，通山县金色花园住宅小区
因停电导致一部电梯停止运行，电梯停留在
三楼与四楼之间，一名妇女被困电梯内。今
年4月，温泉盛世华庭小区业主因突然停电
被困电梯内，手机、网络没任何信号，她不停

大力拍打电梯门才获救。
随着咸宁越来越多的高楼拔地而起，全

市电梯数量迅速增加。据了解，目前全市有
各类电梯2000余台，城区小区电梯400台
左右，多年来未发生重大事故，未造成人员
伤亡，但电梯损坏、停运、卡梯、困人等现象
时有出现。

很多市民担心，随着咸宁小区电梯使用
年限增加，一旦电梯故障，可能发生的不只
是停运、困人，还会对人身带来很大伤害。

现状：电梯事故时有发生

小区为何屡屡发生电梯困人、停运？记
者发现，这与电梯维保不足分不开。

根据《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
使用单位应该每半个月对电梯进行一次维
修保养。我市大多小区电梯前期拖运沙石
等装修材料，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检查维护，
有的小区电梯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维保。

国家规定半月维保的内容有28项，涉及
到电梯各个零部件和多个操作环节，我市小区
电梯很难做得这么全面。有知情人士透露：

“所谓半月维保都流于形式，有的小区只是让
保洁人员对电梯进行清洁。很多小区都是等

到电梯出了事故，才会找到专业的人员来检
修。”

经费问题是电梯维保缺失最重要的原
因。一些物业管理人员介绍：“一台电梯一
年的维保费用大约在6000-8000元，小区
十几台电梯就需要上十万元。一部电梯大
修一次需要几万元，更换一部电梯则最少
需要十几万元。维保、更换电梯的费用物
业无力承担。向业主收的电梯费只是电
费。”

除了维保经费问题，人们使用不当，管
理方管理不当也造成事故的一些原因。

原因：经费紧缺保养不足

鉴于多地发生的电梯事故，为了防患于
未然，今年5月8日，咸宁市政府发文公布了
《关于加强电梯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依据
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电梯安全管理各方责
任，加强住宅小区电梯物业管理，加强电梯
安全的应急管理，规范、引导、强化电梯维护
保养。

市质监局特设科科长陈伟介绍，市政府
发文，增强了我市电梯安全工作的执行力。
为了与大城市的电梯安全管理工作接轨，我
市加快推进电梯物联网安全技术使用步伐，
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一种被称为“黑匣子”的
电梯运行安全监测终端系统，一旦电梯故
障，将有短信及时提醒使用单位、维保单位

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最短时间内对受
困人进行救援。

对于电梯维保不到位行为，目前法律法
规中并没强制惩罚条款，导致监管部门执法
无力。因此，我市希望通过社会舆论给维保
电梯不达标涉事各方施压。在《关于加强电
梯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实行电梯维

护保养备案、年审、公告和“黑名单”制度，为
维护保养项目和内容不能满足安全技术规
范要求的单位加大处罚力度，并将其列入黑
名单。

除了发文强制规定，我市质监局每年对
电梯安全进行一次年审，日常不定期对电梯
进行问题排查。

对于电梯的安全管理，一方面，质监部
门呼吁人们爱护电梯，物业加强电梯安全管
理。另一方面，大众也希望国家细化、强化
电梯行业质量、标准法律法规，从根本上解
决电梯事故频繁问题。

有法律人士分析，电梯事故背后，不仅
暴露出电梯质量及行业标准缺乏，更说明目
前我国电梯维护保养与事故处罚略显滞后
的事实：有关于电梯安全的规定比较散乱，
没有统一的系统的法律法规；行业管理上存

在漏洞，无强制报废日期，只要年检通过就
继续使用，但很可能即使通过了年检，仍会
出现险情；电梯维修保养自检工作不落实。

由此，有业内人士提出建议：就电梯安全管
理，统一立法，严格要求；电梯达到一定使用年

限老旧后，强制报废；建立维保费用的指导价制
度，防止使用方恶意压价，同行低价竞争；建立
电梯维修费用从维修基金中强制消费的制度，
需要紧急维修的电梯，由有关部门从维修基金
中支出；对电梯事故责任方加大处罚打击力度。

措施：我市出台管理意见

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